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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0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21-001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王维航先生持有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份77,069,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1%。本次补充质押后，王

维航先生累计质押股份68,87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89.36%，占公

司总股本的6.27%。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王维航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补充质

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 年 12 月 30 日，王维航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7,220,0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补充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补充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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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王维航 否 7,220,000 否 是 

2020年12

月 30 日 

2021 年 6

月 11 日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37% 0.66% 

补充质

押 

合计 - 7,220,000 - - - - - 9.37% 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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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维航先生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

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日，王维航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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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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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维

航 

77,069,358 7.01% 61,650,000 68,870,000 89.36% 6.27% 0 0 0 0 

合

计 

77,069,358 7.01% 61,650,000 68,870,000 89.36% 6.27% 0 0 0 0 

二、上市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王维航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为 6,887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89.36%，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对应融资余额 35,198 万元。除此之

外，未来一年内无到期质押股份。 

王维航先生本次办理股票补充质押业务，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王维航先生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资信状况良好，主要还款来源包括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 

2、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经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 1.5 亿元的价格受让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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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域高鹏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泰凌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703.3261 万股股权。同时，公司董事长王维航先生将同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收购泰凌微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45）。除上述关联交易外，王维航先生最近一年与公司未发生

其他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不存在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3、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鉴于王维航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质押协议的相应能力及资金偿

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针对以上风险，王维航先生将预先做好

资金筹措和安排，在以上风险发生时，及时采取提前还款或其他有效措施。 

4、王维航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5、大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王维航先生本次补充质押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2）王维航先生本次补充质押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补充质押股份事项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化。 

（3）王维航先生本次补充押股份事项不涉及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王维航先生质押比例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89.36%，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 

况。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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